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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事项：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竞得

位于天台县西部产业基地 B-26-01、B-26-03-1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宗地面积为 67,958.00 平方米，总价为人民币 4,649.00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他风险提示：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约定的各项指标进行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

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

参加工业用地竞拍并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近日，公司通过竞拍的方式取得天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挂牌出让的宗地编号为

“天台县西部产业基地 B-26-01、B-26-03-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天台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天自规出告字〔2024〕6号）

要求，公司与天台县平桥镇人民政府签订了《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协议书》（以

下简称“协议书”），与天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以下简称“土地出让合同”）。 



二、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当事人 

甲方：天台县平桥镇人民政府 

乙方：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容积率：B-26-01：≥1.1且≤2.5  B-26-03-1：≥1.1且≤2.5 ； 

2、准入产业类别：通用设备制造业； 

3、固定资产投资强度：300.18 万元/亩； 

4、能耗标准：项目投产后单位能耗增加值不少于 4.11万元/吨标煤； 

5、环保标准：单位排放增加值不少于 2593.04 万元/吨 （最终以环评报批为准）; 

6、亩均增加值： 不少于 124.41万元/亩 ； 

7、亩均税收：不少于 28.51 万元/亩（指税收入库数加上三年的厂房、设备抵扣

税额的算术平均数的合计数除以土地亩数）  

8、全员劳动生产率：不少于 18.30 万元/人.年 。 

9、R&D经费支出与主营收入之比: 不少于 2.66% 。 

10、开竣工时间：项目开竣工时间以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为准。 

11、项目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竣工时间后一年内投产。 

三、土地出让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 

出让人：天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内容 

1、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天台县西部产业基地 B-26-01、B-26-03-1 地块，

宗地总面积大写柒万陆仟零柒拾玖平方米（小写 76079 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积

为大写陆万柒仟玖佰伍拾捌平方米（小写 67958.00平方米）。 

2、本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工业用地。 

3、本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年。 

4、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大写肆仟陆佰肆拾玖

万元（小写 46490000. 00 元），每平方米人民币大写陆佰捌拾肆点壹元（小写 684. 10 

元）（价款构成：出让金）。 



5、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开发投资强度按本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一）本合同项下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的项目固

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登记备案的金额人民币大写叁万零陆佰万元（小写 

30600万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人民币大写肆仟伍佰零叁元（小写 4503元）。

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

投资和出让价款等。 

6、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之前开工，在 2026

年 6月 30日之前竣工。 

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

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拍土地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落实轨道智能检测装备等研发项目

产业化和扩建产线，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竞拍土

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祥和实业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按合同约定的各项指标进行项目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

门审批手续、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日 


